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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暨四

等考試廉政類科錄取人員職前學習實施要點  
民國 111年 4月 13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 1110004723號函核定 

一、訓練目的 

    依 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暨四等考試廉政類科錄

取人員訓練計畫訂定，藉職前學習期間之實際業務參與，從學習中擷取經

驗，達訓用合一之成效。 

二、訓練時間 

    自廉政類科考試錄取人員分配至用人機關(構)於現有擬任職務報到日起至

訓練期滿日止（不含基礎訓練及專業學習時間）。 

三、訓練單位 

    由分配至用人機關(構)於現有擬任職務之政風機構及其主管機關政風機構

辦理。 

四、訓練內容 

    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統籌訂定執行計畫，及由受訓人員就學習情形撰寫週

記（附表 1）與填具受訓事項點檢總表（附表 2），函送法務部廉政署核備，

以利掌握受訓人員對基本政風業務的瞭解。 

五、訓練方式 

（一）各分配擬任職務受訓人員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統籌訂定「職前學習

執行計畫」，並報經法務部廉政署核定後實施；執行計畫內容應包含下

列事項： 

１、受訓人員座談會，簡介機關業務組織特性、各單位之主要職掌與業務

及主要法令規章。 

２、廉政業務政策說明。 

３、機關年度工作計畫。 

４、現階段執行重點。 

５、機關整體政風狀況瞭解，惟應注意風紀顧慮人員資料之保密。 

（二）受訓人員學習事務應包括「開決標、驗收、擬作、受理檢舉、專案清

查、業務稽核、受理登錄」等內容，參加開決標監辦、驗收及受理陳

情案件時，需有現職政風人員在場。受訓人員於學習時，擬作防貪、

肅貪及再防貪案例實務書類，各不得少於 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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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指派專責人員擔任輔導員（導師），就訓練內容全

程指導。 

（四）輔導員應積極實施業務指導，隨時提供工作經驗並認真指導。受訓人

員職前學習期間應在輔導員指導下處理實際業務及各項工作。 

（五）受訓人員應就交付辦理案件（或模擬案件），擬作文書稿件，並經輔導

員及單位主管評閱。 

（六）訓練單位之輔導員及單位主管，對於受訓人員有指導監督之權責，並

應隨時考核受訓人員之文書製作、品德、能力、勤惰及生活表現情形。 

六、訓練檢討 

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職前訓練期滿後應召開座談會，對各項業務項目即時

進行檢討。 

七、訓練紀律 

（一）受訓人員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等有關法規規定。 

（二）受訓人員應遵守訓練單位之規定。 

（三）受訓人員應服從訓練單位各項業務輔導員之指導。 

八、成績考核 

    訓練單位主管及輔導員應就職前訓練成績考核表（附表 3）內之項目實施考

核，於是項訓練結束 7日內，函送法務部廉政署。 

九、本實施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等

相關規定。 


